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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廣

公
司

編
號

特
定

不
動

產
名

稱
所

在
地

約
定

價
格

/
條

件
榮

麗
公

司
給

付
價

款
方

式
或

承
諾

3.
淨

現
金

價
格

低
於

29
億

元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5億

8,
20

0萬
元

。

1.
3淨

現
金

價
格

低
於

10
億

元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6億

7,
90

0萬
元

。

1.
3淨

現
金

價
格

低
於

3億
5,
00

0萬
元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2億
4,
25

0萬
元

。

中
影

公
司

編
號

特
定

不
動

產
名

稱
所

在
地

約
定

價
格

/
條

件
榮

麗
公

司
給

付
價

款
方

式
或

承
諾

3.
淨

現
金

價
格

低
於

15
億

元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6,
50

0萬
元

。

3.
淨

現
金

價
格

低
於

12
億

元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1億

3,
00

0萬
元

。

3.
淨

現
金

價
格

低
於

26
億

元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1億

6,
25

0萬
元

。

附
表
一
：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與
榮
麗
公
司
於

94
/1

2/
24

收
購
股
份
合
約
書
約
定
之
不
動
產
處
分

找
補

機
制

註
1：

淨
現

金
價

格
係

指
成

交
價

扣
除

相
關

費
用

(如
合

理
佣

金
)，

但
不

扣
除

土
地

增
值

稅
。

註
2：

榮
麗

公
司

因
板

橋
、

八
里

爭
議

不
動

產
，

就
華

夏
公

司
積

欠
光

華
公

司
20

億
元

(以
簽

約
時

華
夏

公
司

帳
載

金
額

為
準

)，
分

別
保

留
10

億
及

3億
5,
00

0萬
元

未
給

付
予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

若
爭

議
事

件
終

局
解

決

結
果

，
中

廣
公

司
合

法
取

得
該

等
不

動
產

，
榮

麗
公

司
應

負
責

使
華

夏
公

司
依

另
行

協
商

之
附

約
給

付
予

光
華

公
司

。

6.
簽

約
日

起
屆

滿
3年

時
，

中
影

公
司

仍
未

出
售

該
不

動
產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以
26

億
元

優
先

購
買

，
如

未
行

使
優

先
購

買
權

，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1億

6,
25

0萬
元

。
7.
簽

約
日

起
3年

內
，

榮
麗

公
司

欲
出

售
中

影
公

司
股

權
時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優
先

以
26

億
元

購
買

，
榮

麗
公

司
並

同
意

與
買

主
簽

訂
之

股
權

買
賣

合
約

書
載

明
賣

方
對

買
主

仍
具

有
前

開
1至

6各
款

之
優

先
購

買
權

條
件

及
結

算
規

定
。

中
影

文
化

城
3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至
善

路
2段

34
號

2.
淨

現
金

價
格

超
過

28
億

5,
00

0萬
元

榮
麗

公
司

應
支

付
款

項
為

1億
6,
25

0萬
元

，
加

上
超

出
28

億
5,
00

0萬
元

部
分

，
乘

以
華

夏
公

司
持

有

中
影

公
司

股
份

比
例

(約
65

%
)之

50
%
。

4.
中

影
公

司
未

於
簽

約
日

起
3年

內
，

買
主

出
售

該
不

動
產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1億
6,
25

0萬
元

。

5.
簽

約
日

起
3年

內
，

中
影

公
司

欲
出

售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處

分
該

不
動

產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以

相
同

條
件

優
先

購
買

。

2
新

世
界

大
樓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漢
中

街
11

6號
、

成
都

路

13
號

1.
淨

現
金

價
格

高
於

26
億

元
，

但
未

逾
28

億

5,
00

0萬
元

榮
麗

公
司

應
付

款
項

就
超

出
26

億
元

部
分

，
乘

以
華

夏
公

司
直

接
間

接
持

有
中

影
公

司
股

份
比

例
(約

65
%
)後

之
數

額
給

付
，

但
不

足
1億

6,
25

0萬
元

部
分

榮
麗

公
司

不
須

支
付

。

5.
簽

約
日

起
3年

內
，

中
影

公
司

欲
出

售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處

分
該

不
動

產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以

相
同

條
件

優
先

購
買

。

6.
簽

約
日

起
屆

滿
3年

時
，

中
影

公
司

仍
未

出
售

該
不

動
產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以
12

億
元

優
先

購
買

，
如

未
行

使
優

先
購

買
權

，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1億

3,
00

0萬
元

。

7.
簽

約
日

起
3年

內
，

榮
麗

公
司

欲
出

售
中

影
公

司
股

權
時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優
先

以
12

億
元

購
買

，
榮

麗
公

司
並

同
意

與
買

主
簽

訂
之

股
權

買
賣

合
約

書
載

明
賣

方
對

買
主

仍
具

有
前

開
1至

6各
款

之
優

先
購

買
權

條
件

及
結

算
規

定
。

1.
淨

現
金

價
格

高
於

12
億

元
，

但
未

逾
14

億

元

榮
麗

公
司

應
付

款
項

就
超

出
12

億
元

部
分

，
乘

以
華

夏
公

司
直

接
間

接
持

有
中

影
公

司
股

份
比

例
(約

65
%
)後

之
數

額
給

付
，

但
不

足
1億

3,
00

0萬
元

部
分

榮
麗

公
司

不
須

支
付

。

2.
淨

現
金

價
格

超
過

14
億

元
榮

麗
公

司
應

支
付

款
項

為
1億

3,
00

0萬
元

，
加

上
超

出
14

億
元

部
分

，
乘

以
華

夏
公

司
持

有
中

影
公

司
股

份
比

例
(約

65
%
)之

50
%
。

4.
中

影
公

司
未

於
簽

約
日

起
3年

內
，

買
主

出
售

該
不

動
產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1億
3,
00

0萬
元

。

7.
簽

約
日

起
3年

內
，

榮
麗

公
司

欲
出

售
中

影
公

司
股

權
時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優
先

以
15

億
元

購
買

，
榮

麗
公

司
並

同
意

與
買

主
簽

訂
之

股
權

買
賣

合
約

書
載

明
賣

方
對

買
主

仍
具

有
前

開
1至

6各
款

之
優

先
購

買
權

條
件

及
結

算
規

定
。

4.
中

影
公

司
未

於
簽

約
日

起
3年

內
，

買
主

出
售

該
不

動
產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6,
50

0萬
元

。
1

華
夏

大
樓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八
德

路
2段

26
0號

5.
簽

約
日

起
3年

內
，

中
影

公
司

欲
出

售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處

分
該

不
動

產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以

相
同

條
件

優
先

購
買

。

6.
簽

約
日

起
屆

滿
3年

時
，

中
影

公
司

仍
未

出
售

該
不

動
產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以
15

億
元

優
先

購
買

，
如

未
行

使
優

先
購

買
權

，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6,
50

0萬
元

。

1.
淨

現
金

價
格

高
於

15
億

元
，

但
未

逾
16

億

元

榮
麗

公
司

應
付

款
項

就
超

出
15

億
元

部
分

，
乘

以
華

夏
公

司
直

接
間

接
持

有
中

影
公

司
股

份
比

例
(約

65
%
)後

之
數

額
給

付
，

但
不

足
6,
50

0萬
元

部
分

榮
麗

公
司

不
須

支
付

。

2.
淨

現
金

價
格

超
過

16
億

元
榮

麗
公

司
應

支
付

款
項

為
6,
50

0萬
元

，
加

上
超

出
16

億
元

部
分

，
乘

以
華

夏
公

司
持

有
中

影
公

司
股

份
比

例
(約

65
%
)之

50
%
。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同

意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2億

4,
25

0萬
元

。

6.
簽

約
日

起
3年

內
，

榮
麗

公
司

欲
出

售
中

廣
公

司
股

權
時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優
先

以
3億

5,
00

0萬
元

購
買

，
榮

麗
公

司
並

同
意

與
買

主
簽

訂
之

股
權

買
賣

合

約
書

載
明

賣
方

對
買

主
仍

具
有

前
開

1至
5各

款
之

優
先

購
買

權
條

件
及

結
算

規
定

。

八
里

爭
議

不
動

產
(註

2)
新

北
市

八
里

區
中

山
路

2段
70

-1
號

2.
爭

議
事

件
終

局
解

決
結

果
，

中
廣

公
司

合

法
取

得
該

不
動

產
，

但
須

支
付

任
何

款
項

作

為
補

償
或

賠
償

第
1款

規
定

榮
麗

公
司

應
給

付
款

項
應

另
扣

除
中

廣
公

司
應

付
補

償
或

賠
償

金
額

。

3.
爭

議
事

件
終

局
解

決
結

果
，

中
廣

公
司

合

法
取

得
該

不
動

產
，

於
5年

內
未

處
分

完
畢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以
3億

5,
00

0萬
元

買
回

，
若

未
執

行
買

回
權

，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2億
4,
25

0萬
元

。

4.
榮

麗
公

司
出

售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處

分
該

不

動
產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以
相

同
價

款
與

條
件

行
使

優
先

購
買

權
。

2

1.
1爭

議
事

件
終

局
解

決
結

果
，

中
廣

公
司

合
法

取
得

該
不

動
產

，
榮

麗
公

司
將

該
不

動

產
出

售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處

分
(下

同
)，

淨
現

金
價

格
高

於
3億

5,
00

0萬
元

，
但

未
逾

6億
元

榮
麗

公
司

應
付

款
項

就
超

出
10

億
元

部
分

，
乘

以
華

夏
公

司
持

有
中

廣
公

司
股

份
比

例
(約

97
%
)後

之

數
額

給
付

。

1.
2淨

現
金

價
格

超
過

6億
元

榮
麗

公
司

應
支

付
款

項
為

2億
4,
25

0萬
元

，
加

上
超

出
6億

元
部

分
，

乘
以

華
夏

公
司

持
有

中
廣

公
司

股
份

比
例

(約
97

%
)之

50
%
。

3

5.
爭

議
事

件
終

局
解

決
結

果
，

中
廣

公
司

必

須
返

還
該

不
動

產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同
意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6億
7,
90

0萬
元

。

6.
簽

約
日

起
3年

內
，

榮
麗

公
司

欲
出

售
中

廣
公

司
股

權
時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優
先

以
10

億
元

購
買

，
榮

麗
公

司
並

同
意

與
買

主
簽

訂
之

股
權

買
賣

合
約

書
載

明
賣

方
對

買
主

仍
具

有
前

開
1 至

5各
款

之
優

先
購

買
權

條
件

及
結

算
規

定
。

2.
爭

議
事

件
終

局
解

決
結

果
，

中
廣

公
司

合

法
取

得
該

不
動

產
，

但
須

支
付

任
何

款
項

作

為
補

償
或

賠
償

第
1款

規
定

榮
麗

公
司

應
給

付
款

項
應

另
扣

除
中

廣
公

司
應

付
補

償
或

賠
償

金
額

。

3.
爭

議
事

件
終

局
解

決
結

果
，

中
廣

公
司

合

法
取

得
該

不
動

產
，

申
請

地
目

變
更

於
5年

內
未

獲
相

關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以
10

億
元

買
回

，
若

未
執

行
買

回
權

，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6億

7,
90

0萬
元

。

1.
2淨

現
金

價
格

超
過

17
億

元

5.
爭

議
事

件
終

局
解

決
結

果
，

中
廣

公
司

必

須
返

還
該

不
動

產

榮
麗

公
司

應
支

付
款

項
為

6億
7,
90

0萬
元

，
加

上
超

出
17

億
元

部
分

，
乘

以
華

夏
公

司
持

有
中

廣
公

司
股

份
比

例
(約

97
%
)之

50
%
。

4.
榮

麗
公

司
出

售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處

分
該

不

動
產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以
相

同
價

款
與

條
件

行
使

優
先

購
買

權
。

林
森

大
樓

/松
江

大
樓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林
森

北
路

31
2號

/松
江

路
37

1、
37

3、
37

5、
37

7號

新
北

市
板

橋
區

民
族

路
13

0巷
67

號
、

館

前
東

路
15

6巷
7弄

1、
3號

1

1.
1爭

議
事

件
終

局
解

決
結

果
，

中
廣

公
司

合
法

取
得

該
不

動
產

，
榮

麗
公

司
經

完
成

地

目
變

更
後

，
將

該
不

動
產

出
售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處

分
(下

同
)，

淨
現

金
價

格
高

於
10

億
元

，
但

未
逾

17
億

元

榮
麗

公
司

應
付

款
項

就
超

出
10

億
元

部
分

，
乘

以
華

夏
公

司
持

有
中

廣
公

司
股

份
比

例
(約

97
%
)後

之

數
額

給
付

。

板
橋

爭
議

不
動

產
(註

2)

5.
簽

約
日

起
屆

滿
3年

時
，

中
廣

公
司

欲
出

售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處

分
該

不
動

產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以

相
同

條
件

優
先

購
買

。

6.
簽

約
日

起
屆

滿
3年

時
，

中
廣

公
司

仍
未

出
售

該
不

動
產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以
29

億
元

優
先

購
買

，
如

未
行

使
優

先
購

買
權

，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5億

8,
20

0萬
元

。

7.
簽

約
日

起
3年

內
，

榮
麗

公
司

欲
出

售
中

廣
公

司
股

權
時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優
先

以
29

億
元

購
買

，
榮

麗
公

司
並

同
意

與
買

主
簽

訂
之

股
權

買
賣

合
約

書
載

明
賣

方
對

買
主

仍
具

有
前

開
1至

6各
款

之
優

先
購

買
權

條
件

及
結

算
規

定
。

1.
淨

現
金

價
格

(註
1)
高

於
29

億
元

，
但

未
逾

35
億

元

榮
麗

公
司

應
付

款
項

就
超

出
29

億
元

部
分

，
乘

以
華

夏
公

司
持

有
中

廣
公

司
股

份
比

例
(約

97
%
)後

之

數
額

給
付

，
但

不
足

5億
8,
20

0萬
元

部
分

榮
麗

公
司

不
須

支
付

。

榮
麗

公
司

應
支

付
款

項
為

5億
8,
20

0萬
元

，
加

上
超

出
35

億
元

部
分

，
乘

以
華

夏
公

司
持

有
中

廣
公

司
股

份
比

例
(約

97
%
)之

50
%
。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5億
8,
20

0萬
元

。
4.
中

廣
公

司
未

於
簽

約
日

起
3年

內
出

售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處

分
該

不
動

產

2.
淨

現
金

價
格

超
過

35
億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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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廣

公
司

編
號

特
定

不
動

產
名

稱
所

在
地

約
定

價
格

/
條

件
榮

麗
公

司
給

付
價

款
方

式
或

承
諾

3.
淨

現
金

價
格

低
於

29
億

元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5億

8,
20

0萬
元

。

1.
3淨

現
金

價
格

低
於

10
億

元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6億

7,
90

0萬
元

。

1.
3淨

現
金

價
格

低
於

3億
5,
00

0萬
元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2億
4,
25

0萬
元

。

中
影

公
司

編
號

特
定

不
動

產
名

稱
所

在
地

約
定

價
格

/
條

件
榮

麗
公

司
給

付
價

款
方

式
或

承
諾

3.
淨

現
金

價
格

低
於

15
億

元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6,
50

0萬
元

。

3.
淨

現
金

價
格

低
於

12
億

元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1億

3,
00

0萬
元

。

3.
淨

現
金

價
格

低
於

26
億

元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1億

6,
25

0萬
元

。

附
表
一
：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與
榮
麗
公
司
於

94
/1

2/
24

收
購
股
份
合
約
書
約
定
之
不
動
產
處
分

找
補

機
制

註
1：

淨
現

金
價

格
係

指
成

交
價

扣
除

相
關

費
用

(如
合

理
佣

金
)，

但
不

扣
除

土
地

增
值

稅
。

註
2：

榮
麗

公
司

因
板

橋
、

八
里

爭
議

不
動

產
，

就
華

夏
公

司
積

欠
光

華
公

司
20

億
元

(以
簽

約
時

華
夏

公
司

帳
載

金
額

為
準

)，
分

別
保

留
10

億
及

3億
5,
00

0萬
元

未
給

付
予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

若
爭

議
事

件
終

局
解

決

結
果

，
中

廣
公

司
合

法
取

得
該

等
不

動
產

，
榮

麗
公

司
應

負
責

使
華

夏
公

司
依

另
行

協
商

之
附

約
給

付
予

光
華

公
司

。

6.
簽

約
日

起
屆

滿
3年

時
，

中
影

公
司

仍
未

出
售

該
不

動
產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以
26

億
元

優
先

購
買

，
如

未
行

使
優

先
購

買
權

，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1 億

6,
25

0萬
元

。
7.
簽

約
日

起
3年

內
，

榮
麗

公
司

欲
出

售
中

影
公

司
股

權
時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優
先

以
26

億
元

購
買

，
榮

麗
公

司
並

同
意

與
買

主
簽

訂
之

股
權

買
賣

合
約

書
載

明
賣

方
對

買
主

仍
具

有
前

開
1至

6各
款

之
優

先
購

買
權

條
件

及
結

算
規

定
。

中
影

文
化

城
3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至
善

路
2段

34
號

2.
淨

現
金

價
格

超
過

28
億

5,
00

0萬
元

榮
麗

公
司

應
支

付
款

項
為

1億
6,
25

0萬
元

，
加

上
超

出
28

億
5,
00

0萬
元

部
分

，
乘

以
華

夏
公

司
持

有

中
影

公
司

股
份

比
例

( 約
65

%
)之

50
%
。

4.
中

影
公

司
未

於
簽

約
日

起
3年

內
，

買
主

出
售

該
不

動
產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1億
6,
25

0萬
元

。

5.
簽

約
日

起
3年

內
，

中
影

公
司

欲
出

售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處

分
該

不
動

產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以

相
同

條
件

優
先

購
買

。

2
新

世
界

大
樓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漢
中

街
11

6號
、

成
都

路

13
號

1.
淨

現
金

價
格

高
於

26
億

元
，

但
未

逾
28

億

5,
00

0萬
元

榮
麗

公
司

應
付

款
項

就
超

出
26

億
元

部
分

，
乘

以
華

夏
公

司
直

接
間

接
持

有
中

影
公

司
股

份
比

例
(約

65
%
)後

之
數

額
給

付
，

但
不

足
1億

6,
25

0萬
元

部
分

榮
麗

公
司

不
須

支
付

。

5.
簽

約
日

起
3年

內
，

中
影

公
司

欲
出

售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處

分
該

不
動

產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以

相
同

條
件

優
先

購
買

。

6.
簽

約
日

起
屆

滿
3年

時
，

中
影

公
司

仍
未

出
售

該
不

動
產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以
12

億
元

優
先

購
買

，
如

未
行

使
優

先
購

買
權

，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1億

3,
00

0萬
元

。

7.
簽

約
日

起
3年

內
，

榮
麗

公
司

欲
出

售
中

影
公

司
股

權
時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優
先

以
12

億
元

購
買

，
榮

麗
公

司
並

同
意

與
買

主
簽

訂
之

股
權

買
賣

合
約

書
載

明
賣

方
對

買
主

仍
具

有
前

開
1至

6各
款

之
優

先
購

買
權

條
件

及
結

算
規

定
。

1.
淨

現
金

價
格

高
於

12
億

元
，

但
未

逾
14

億

元

榮
麗

公
司

應
付

款
項

就
超

出
12

億
元

部
分

，
乘

以
華

夏
公

司
直

接
間

接
持

有
中

影
公

司
股

份
比

例
(約

65
%
)後

之
數

額
給

付
，

但
不

足
1億

3,
00

0萬
元

部
分

榮
麗

公
司

不
須

支
付

。

2.
淨

現
金

價
格

超
過

14
億

元
榮

麗
公

司
應

支
付

款
項

為
1億

3,
00

0萬
元

，
加

上
超

出
14

億
元

部
分

，
乘

以
華

夏
公

司
持

有
中

影
公

司
股

份
比

例
(約

65
%
)之

50
%
。

4.
中

影
公

司
未

於
簽

約
日

起
3年

內
，

買
主

出
售

該
不

動
產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1億
3,
00

0萬
元

。

7.
簽

約
日

起
3年

內
，

榮
麗

公
司

欲
出

售
中

影
公

司
股

權
時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優
先

以
15

億
元

購
買

，
榮

麗
公

司
並

同
意

與
買

主
簽

訂
之

股
權

買
賣

合
約

書
載

明
賣

方
對

買
主

仍
具

有
前

開
1至

6各
款

之
優

先
購

買
權

條
件

及
結

算
規

定
。

4.
中

影
公

司
未

於
簽

約
日

起
3年

內
，

買
主

出
售

該
不

動
產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6,
50

0萬
元

。
1

華
夏

大
樓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八
德

路
2段

26
0號

5.
簽

約
日

起
3年

內
，

中
影

公
司

欲
出

售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處

分
該

不
動

產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以

相
同

條
件

優
先

購
買

。

6.
簽

約
日

起
屆

滿
3年

時
，

中
影

公
司

仍
未

出
售

該
不

動
產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以
15

億
元

優
先

購
買

，
如

未
行

使
優

先
購

買
權

，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6,
50

0萬
元

。

1.
淨

現
金

價
格

高
於

15
億

元
，

但
未

逾
16

億

元

榮
麗

公
司

應
付

款
項

就
超

出
15

億
元

部
分

，
乘

以
華

夏
公

司
直

接
間

接
持

有
中

影
公

司
股

份
比

例
(約

65
%
)後

之
數

額
給

付
，

但
不

足
6,
50

0萬
元

部
分

榮
麗

公
司

不
須

支
付

。

2.
淨

現
金

價
格

超
過

16
億

元
榮

麗
公

司
應

支
付

款
項

為
6,
50

0萬
元

，
加

上
超

出
16

億
元

部
分

，
乘

以
華

夏
公

司
持

有
中

影
公

司
股

份
比

例
(約

65
%
)之

50
%
。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同

意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2億

4,
25

0萬
元

。

6.
簽

約
日

起
3年

內
，

榮
麗

公
司

欲
出

售
中

廣
公

司
股

權
時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優
先

以
3億

5,
00

0萬
元

購
買

，
榮

麗
公

司
並

同
意

與
買

主
簽

訂
之

股
權

買
賣

合

約
書

載
明

賣
方

對
買

主
仍

具
有

前
開

1至
5各

款
之

優
先

購
買

權
條

件
及

結
算

規
定

。

八
里

爭
議

不
動

產
(註

2)
新

北
市

八
里

區
中

山
路

2段
70

-1
號

2.
爭

議
事

件
終

局
解

決
結

果
，

中
廣

公
司

合

法
取

得
該

不
動

產
，

但
須

支
付

任
何

款
項

作

為
補

償
或

賠
償

第
1款

規
定

榮
麗

公
司

應
給

付
款

項
應

另
扣

除
中

廣
公

司
應

付
補

償
或

賠
償

金
額

。

3.
爭

議
事

件
終

局
解

決
結

果
，

中
廣

公
司

合

法
取

得
該

不
動

產
，

於
5年

內
未

處
分

完
畢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以
3億

5,
00

0萬
元

買
回

，
若

未
執

行
買

回
權

，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2億
4,
25

0萬
元

。

4.
榮

麗
公

司
出

售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處

分
該

不

動
產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以
相

同
價

款
與

條
件

行
使

優
先

購
買

權
。

2

1.
1爭

議
事

件
終

局
解

決
結

果
，

中
廣

公
司

合
法

取
得

該
不

動
產

，
榮

麗
公

司
將

該
不

動

產
出

售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處

分
(下

同
)，

淨
現

金
價

格
高

於
3億

5,
00

0萬
元

，
但

未
逾

6億
元

榮
麗

公
司

應
付

款
項

就
超

出
10

億
元

部
分

，
乘

以
華

夏
公

司
持

有
中

廣
公

司
股

份
比

例
(約

97
%
)後

之

數
額

給
付

。

1.
2淨

現
金

價
格

超
過

6億
元

榮
麗

公
司

應
支

付
款

項
為

2億
4,
25

0萬
元

，
加

上
超

出
6億

元
部

分
，

乘
以

華
夏

公
司

持
有

中
廣

公
司

股
份

比
例

(約
97

%
)之

50
%
。

3

5.
爭

議
事

件
終

局
解

決
結

果
，

中
廣

公
司

必

須
返

還
該

不
動

產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同
意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6億
7,
90

0萬
元

。

6.
簽

約
日

起
3年

內
，

榮
麗

公
司

欲
出

售
中

廣
公

司
股

權
時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優
先

以
10

億
元

購
買

，
榮

麗
公

司
並

同
意

與
買

主
簽

訂
之

股
權

買
賣

合
約

書
載

明
賣

方
對

買
主

仍
具

有
前

開
1至

5各
款

之
優

先
購

買
權

條
件

及
結

算
規

定
。

2.
爭

議
事

件
終

局
解

決
結

果
，

中
廣

公
司

合

法
取

得
該

不
動

產
，

但
須

支
付

任
何

款
項

作

為
補

償
或

賠
償

第
1款

規
定

榮
麗

公
司

應
給

付
款

項
應

另
扣

除
中

廣
公

司
應

付
補

償
或

賠
償

金
額

。

3.
爭

議
事

件
終

局
解

決
結

果
，

中
廣

公
司

合

法
取

得
該

不
動

產
，

申
請

地
目

變
更

於
5年

內
未

獲
相

關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以
10

億
元

買
回

，
若

未
執

行
買

回
權

，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6億

7,
90

0萬
元

。

1.
2淨

現
金

價
格

超
過

17
億

元

5.
爭

議
事

件
終

局
解

決
結

果
，

中
廣

公
司

必

須
返

還
該

不
動

產

榮
麗

公
司

應
支

付
款

項
為

6億
7,
90

0萬
元

，
加

上
超

出
17

億
元

部
分

，
乘

以
華

夏
公

司
持

有
中

廣
公

司
股

份
比

例
(約

97
%
)之

50
%
。

4.
榮

麗
公

司
出

售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處

分
該

不

動
產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以
相

同
價

款
與

條
件

行
使

優
先

購
買

權
。

林
森

大
樓

/松
江

大
樓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林
森

北
路

31
2號

/松
江

路
37

1、
37

3、
37

5、
37

7號

新
北

市
板

橋
區

民
族

路
13

0巷
67

號
、

館

前
東

路
15

6巷
7弄

1、
3號

1

1.
1爭

議
事

件
終

局
解

決
結

果
，

中
廣

公
司

合
法

取
得

該
不

動
產

，
榮

麗
公

司
經

完
成

地

目
變

更
後

，
將

該
不

動
產

出
售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處

分
(下

同
)，

淨
現

金
價

格
高

於
10

億
元

，
但

未
逾

17
億

元

榮
麗

公
司

應
付

款
項

就
超

出
10

億
元

部
分

，
乘

以
華

夏
公

司
持

有
中

廣
公

司
股

份
比

例
(約

97
%
)後

之

數
額

給
付

。

板
橋

爭
議

不
動

產
(註

2)

5.
簽

約
日

起
屆

滿
3年

時
，

中
廣

公
司

欲
出

售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處

分
該

不
動

產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以

相
同

條
件

優
先

購
買

。

6.
簽

約
日

起
屆

滿
3年

時
，

中
廣

公
司

仍
未

出
售

該
不

動
產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以
29

億
元

優
先

購
買

，
如

未
行

使
優

先
購

買
權

，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5億

8,
20

0萬
元

。

7.
簽

約
日

起
3年

內
，

榮
麗

公
司

欲
出

售
中

廣
公

司
股

權
時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優
先

以
29

億
元

購
買

，
榮

麗
公

司
並

同
意

與
買

主
簽

訂
之

股
權

買
賣

合
約

書
載

明
賣

方
對

買
主

仍
具

有
前

開
1至

6各
款

之
優

先
購

買
權

條
件

及
結

算
規

定
。

1.
淨

現
金

價
格

(註
1)
高

於
29

億
元

，
但

未
逾

35
億

元

榮
麗

公
司

應
付

款
項

就
超

出
29

億
元

部
分

，
乘

以
華

夏
公

司
持

有
中

廣
公

司
股

份
比

例
(約

97
%
)後

之

數
額

給
付

，
但

不
足

5億
8,
20

0萬
元

部
分

榮
麗

公
司

不
須

支
付

。

榮
麗

公
司

應
支

付
款

項
為

5億
8,
20

0萬
元

，
加

上
超

出
35

億
元

部
分

，
乘

以
華

夏
公

司
持

有
中

廣
公

司
股

份
比

例
(約

97
%
)之

50
%
。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5億
8,
20

0萬
元

。
4.
中

廣
公

司
未

於
簽

約
日

起
3年

內
出

售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處

分
該

不
動

產

2.
淨

現
金

價
格

超
過

35
億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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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森

大
樓

/松
江

大
樓

5億
8,
20

0萬
元

板
橋

爭
議

不
動

產
6億

7,
90

0萬
元

八
里

爭
議

不
動

產
2億

4,
25

0萬
元

小
計

15
億

35
0萬

元

華
夏

大
樓

6,
50

0萬
元

新
世

界
大

樓
1億

3,
00

0萬
元

中
影

文
化

城
1億

6,
25

0萬
元

小
計

3億
5,
75

0萬
元

總
計

18
億

6,
10

0萬
元

收
購

股
份

合
約

書
金

額
18

億
5,
00

0萬
元

(註
)

註
：

係
依

94
/1

2/
24

收
購

股
份

合
約

書
之

交
易

總
價

金
40

億
元

，
扣

減
「

簽
約

金
」

4億
元

、
「

第
1期

款
」

6億
元

、
「

第
2期

款
」

11
億

5,
00

0萬
後

計
算

得
出

。

中
廣

公
司

特
定

不
動

產
扣

減
金

額

中
影

公
司

特
定

不
動

產
扣

減
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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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中投公司「天龍八步」之主要執行步驟：

1.95年 1月 17日光華公司取得國民黨應收華夏公司債權 11億 1,067

萬 6,635元。 

2.95年5月5日中投公司向華夏公司購入中影公司股權29,563,305股，

每股 65元，共計 19億 2,161萬 4,825元。 

3.95年 5月 22日至同年 12月 27日，中投公司支付購入中影公司股

款 16億 9,200萬元予華夏公司後，華夏公司剩餘對中投公司應收

款項債權 2億 2,961萬 4,825元。 

4.95年 7月 6日至同年 7月 7日，華夏公司自集中市場購入由中廣公

司出售之中視公司股票 13,704,764股，平均每股 8.12元，取得成

本共計 1億 1,132萬 9,737元。 

5.95年 7月 10日中投公司向華夏公司購入幸福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 17,131,687股，每股 0.8元，共計 1,370萬 5,350元。 

6.95年 12月 22日好聽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好聽公司)、悅悅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悅悅公司)、廣播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廣播人公司)、播

音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播音員公司)等 4家公司向華夏公司購入中

廣公司股票 318,403,043股，每股 17.9元，共計 57億元，已收款 1

億元，尚餘應收債權 56億元。

7.95年 12月 26日中投公司向華夏公司購入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 10,996,779股，每股 68.5元，共計 7億 5,327萬 9,362元。 

8.95年 12月 29日中投公司向華夏公司購入中央文物供應社股份有限

公司、京華城股份有限公司、亞太固網寬頻股份有限公司、華晶網

路基金、鼎祥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力宇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承

揚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鼎創投資、豐銀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美

國教育資訊、萬眾傳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晟源旅行社股份有限公

司、華夏 BVI、資訊傳真股份有限公司、亞州聯網、金居開發銅箔

股份有限公司、康全電訊股份有限公司、傳通遠教股份有限公司、

花與綠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美國Medinox Inc.,、高雄企銀、美式

家具股份有限公司、金景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恩基科技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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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啟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及中華日報社股份有限公司等 26家

投資事業(下稱中華日報社等 26家)股權，總價金共計 3億 481萬

8,567元；加計另向華夏公司取得中央日報社股份有限公司、欣和

股份有限公司、昱華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等債權，共計 1億 1,274

萬 3,243元，總共 4億 1,756萬 1,810元。 

9.95年 12月 29日華夏公司受讓中投公司對榮麗公司應收股票交易款
債權 6 億 4,767 萬 6,635 元。另以華夏公司對中投公司出售中影公

司股份債權 2 億 2,961 萬 4,825 元、出售中華日報社等 26 家投資事

業股款債權 3 億 481 萬 8,567 元、對中央日報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債權 1,637 萬元及利息 25 萬 1,156 元、出售中央日報社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予裕台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債權 1 元、出售欣和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予昱華開發實業股份公司債權 7,500 萬元、對欣和股份

有限公司利息債權 953 萬 9,914 元、對劉ＯＯ及啓光化工原料股

份有限公司連帶請求損害賠償債權以 1000 萬元轉讓，差額 208 萬

2,172元於結算確定後以現金方式給付予中投公司。

10.95年 12月 29日華夏公司受讓光華公司對榮麗公司應收股票交易

款債權 24億 6,032萬 3,365元。另以華夏公司對好聽公司、悅悅公

司、廣播人公司、播音員公司等 4家公司出售中廣公司股份債權

56億元，以及抵付對光華公司債務 31億 3,967萬 6,6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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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億元 31.1億元
48.5億元 21.9億元

53億元

7億元
93億元 40億元

21.5億元 31.1億元 19.2億元 31.1億元
48.5億元 48.5億元

21.9億元 21.9億元

7億元 7億元

19.2億元 31.1億元 2.3億元 31.1億元
48.5億元 57億元
8.9億元 21.9億元 8.9億元

其他資產 7億元 7億元

2.3億元 31.1億元 6.5億元 31.1億元
56億元 56億元
4.2億元 中視公司股權(37.7%) 8.9億元

中視公司股權(37.7%) 8.9億元

6.5億元 31.1億元
24.6億元 8.9億元
8.9億元

31.1億元應付-榮麗公司購入華夏股權
榮麗公司95/12/31(95/4/3協議書約定交割日)

附表三：華夏公司資產負債處理

應付金融機構貸款

華夏公司(94/12/24)主要資產、負債及淨值評估價值

應付光華公司款項

其他資產

資產合計

應付光華公司款項

應付金融機構貸款

負債合計

中影公司股權(50.47%)
中廣公司股權(96.95%)
中視公司股權(33.94%)

(連同中廣公司3.76%)

95/07(購入中廣公司持有中視公司股權) 95/12/22(中廣公司股權出售簽約)

應收出售中廣公司股權價款

中視公司股權(37.7%)

應付光華公司款項 應收出售中影公司股權價款 應付光華公司款項

其他資產 其他資產

8.9億元

應收出售中影公司股權價款

中廣公司股權(96.95%)
中視公司股權(37.7%)

其他資產

(含原國民黨債權11.1億元)

應付光華公司款項應收-榮麗公司購入華夏股權
應收出售中廣公司股權價款56

(含原國民黨債權11.1億元)

(含原國民黨債權11.1億元) (含原國民黨債權11.1億元)
應付光華公司款項

華夏公司淨值

(含原國民黨債權11.1億元)
應付金融機構貸款

華夏公司(95/04/03至96/1/3)主要資產/負債(債權/債務)變動表

95/04/03(簽訂協議書) 95/05/05(中影公司股權出售簽約)
應付光華公司款項

(含原國民黨債權11.1億元)
應付金融機構貸款

中影公司股權(50.47%)
中廣公司股權(96.95%)
中視公司股權(33.94%)

應收出售中影公司股權價款

中廣公司股權(96.95%)
中視公司股權(33.94%)

註：以95/04/03協議書約定之中視公司實收資本額計算，此持股比率未考量中視公
司95/08減資彌補虧損、95/12私募現金增資)

94/12/24(簽訂收購股權合約書)

95/12/29(出售其他資產) 95/12/29(債權債務移轉1)
應收出售中影公司股權價款

中視公司股權(37.7%)
中視公司股權(37.7%)

95/12/29(債權債務移轉2) 95/12/31(95/4/3協議書約定交割日)
應收-榮麗公司購入華夏股權 應收-榮麗公司購入華夏股權

(連同中廣公司3.76%)
16億元

(連同中廣公司3.76%)
8.9億元

應收-榮麗公司購入華夏股權

應收出售中廣公司股權價款

應收出售其他投資事業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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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中視各日成交資訊

日期 成交股數 成交金額
開盤

價
最高價 最低價 收盤價 漲跌價差 成交筆數

2005/12/23 1,163,731 13,385,962 11.7 11.7 11.45 11.5 -0.1 181

2005/12/26 1,120,923 12,777,853 11.6 11.6 11.25 11.3 -0.2 185

2005/12/27 657,147 7,470,778 11.5 11.55 11.1 11.25 -0.05 146

2005/12/28 454,517 4,957,378 11.25 11.25 10.6 10.85 -0.4 117

2005/12/29 626,250 6,582,594 10.95 11 10.3 10.5 -0.35 211

2005/12/30 650,524 6,809,668 10.6 10.6 10.2 10.6 0.1 126

2006/1/2 337,354 3,660,345 10.2 11.25 10.2 10.6 0 96

2006/1/3 214,019 2,253,193 10.75 10.75 10.35 10.55 -0.05 75

2006/1/4 482,548 5,110,967 10.45 10.75 10.45 10.65 0.1 102

2006/1/5 329,247 3,565,190 10.5 11 10.5 10.7 0.05 142

2006/1/6 402,265 4,283,689 10.6 10.8 10.55 10.75 0.05 94

2006/1/9 269,877 2,883,206 10.85 10.9 10.55 10.55 -0.2 86

2006/1/10 186,334 1,968,905 10.55 10.8 10.5 10.6 0.05 48

2006/1/11 351,359 3,715,079 10.65 10.7 10.5 10.5 -0.1 85

2006/1/12 297,137 3,163,377 10.5 10.75 10.5 10.65 0.15 84

2006/1/13 209,547 2,229,608 10.6 10.7 10.5 10.5 -0.15 62

2006/1/16 275,893 2,908,285 10.5 10.6 10.5 10.5 0 43

2006/1/17 241,636 2,558,142 10.6 10.6 10.55 10.55 0.05 70

2006/1/18 505,828 5,291,634 10.5 10.6 10.25 10.3 -0.25 101

2006/1/19 125,324 1,298,952 10.3 10.45 10.25 10.45 0.15 52

2006/1/20 156,517 1,633,445 10.5 10.5 10.35 10.4 -0.05 45

2006/1/23 377,707 3,866,655 10.4 10.45 10.1 10.1 -0.3 86

2006/1/24 238,280 2,420,150 10.1 10.3 10.1 10.1 0 59

2006/1/25 228,190 2,298,450 10.1 10.2 10 10.1 0 71

2006/2/3 166,300 1,676,661 10.1 10.2 10.05 10.05 -0.05 39

2006/2/6 185,841 1,888,832 10.05 10.3 10.05 10.3 0.25 56

2006/2/7 121,454 1,242,108 10.3 10.3 10.15 10.15 -0.15 45

2006/2/8 154,659 1,574,755 10.2 10.25 10.1 10.2 0.05 41

2006/2/9 306,901 3,105,860 10.25 10.25 10.05 10.15 -0.05 66

2006/2/10 100,514 1,019,490 10.05 10.2 10.05 10.15 0 34

2006/2/13 178,178 1,803,330 10.1 10.2 10.05 10.15 0 56

2006/2/14 121,573 1,228,985 10.05 10.2 10.05 10.2 0.05 45

2006/2/15 55,999 569,890 10.25 10.25 10.15 10.15 -0.05 36

2006/2/16 156,604 1,585,140 10.1 10.15 10.05 10.1 -0.05 56

2006/2/17 172,930 1,747,541 10.15 10.2 10.05 10.15 0.05 55

2006/2/20 136,635 1,390,710 10.15 10.25 10.1 10.25 0.1 58

2006/2/21 133,120 1,345,900 10.05 10.2 10.05 10.15 -0.1 42

2006/2/22 120,205 1,215,205 10.05 10.25 10.05 10.1 -0.05 52

2006/2/23 79,794 804,926 10.05 10.15 10.05 10.1 0 55

2006/2/24 112,313 1,129,780 10.1 10.15 10.05 10.05 -0.05 36

2006/2/27 138,451 1,386,012 10 10.1 10 10.05 0 35

2006/3/1 42,999 429,697 10 10.1 9.95 10.1 0.05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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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中視各日成交資訊

日期 成交股數 成交金額
開盤

價
最高價 最低價 收盤價 漲跌價差 成交筆數

2006/3/2 62,271 617,975 10 10 9.82 9.91 -0.19 32

2006/3/3 60,186 588,465 9.91 9.91 9.72 9.72 -0.19 29

2006/3/6 40,035 389,275 9.72 9.98 9.68 9.69 -0.03 23

2006/3/7 100,429 969,117 9.7 9.86 9.61 9.62 -0.07 47

2006/3/8 68,296 656,230 9.6 9.63 9.6 9.6 -0.02 42

2006/3/9 76,630 743,145 9.62 9.81 9.6 9.6 0 44

2006/3/10 63,998 611,130 9.62 9.67 9.5 9.59 -0.01 50

2006/3/13 33,828 318,849 9.59 9.59 9.3 9.48 -0.11 22

2006/3/14 76,029 723,185 9.4 9.6 9.3 9.6 0.12 37

2006/3/15 64,949 618,279 9.59 9.79 9.4 9.5 -0.1 42

2006/3/16 83,644 793,703 9.43 9.6 9.43 9.48 -0.02 38

2006/3/17 81,233 767,434 9.46 9.58 9.3 9.55 0.07 46

2006/3/20 91,702 872,013 9.5 9.55 9.5 9.55 0 72

2006/3/21 146,136 1,391,786 9.53 9.58 9.5 9.58 0.03 64

2006/3/22 25,984 248,955 9.6 9.6 9.58 9.58 0 29

2006/3/23 192,713 1,831,289 9.51 9.52 9.48 9.5 -0.08 102

2006/3/24 233,013 2,206,940 9.5 9.66 9.43 9.43 -0.07 74

2006/3/27 286,930 2,723,315 9.43 9.5 9.43 9.5 0.07 98

2006/3/28 208,000 1,985,527 9.62 9.65 9.48 9.51 0.01 79

2006/3/29 264,336 2,507,370 9.5 9.5 9.41 9.41 -0.1 123

2006/3/30 130,405 1,215,475 9.42 9.44 9.3 9.3 -0.11 69

2006/3/31 108,528 1,017,827 9.4 9.48 9.32 9.48 0.18 33

2006/4/3 62,767 590,077 9.4 9.59 9.32 9.41 -0.07 30

656.69 10.1029

備註：資料來源為臺灣證券交易所之個股日成交資

訊

94年12月23日起至95年4月3日止，中視公司平均收

盤價為每股10.10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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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五
：
三
大
不
動
產
找
補
機
制
與
利
潤
回
饋
機
制
差
異

 

編 號
 

特
定
不
動

產
名
稱

 

所
在
地
 
項
目
 

找
補
機
制

 

(華
夏
公
司
收
購
股
份
合
約
書

) 

利
潤
回
饋
機
制

 

(中
影
公
司
股
權
買
賣
契
約
書

) 

1
 

 

華
夏
大
樓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八
德
路

2
段

2
60
號
 

下
限
價
格

 
15
億
元

 
15
億
元

 

上
限
價
格
 

16
億
元

 
無
相
關
約
定

 

賣
價
高
於

下
限
價
格
 

1.
淨
現
金
價
格
高
於

15
億
元
，
但
未
逾

16
億
元
，
榮
麗

公
司
應
付
款
項
就
超
出

15
億
元
部
分
，
乘
以
華
夏
公
司
直

接
間
接
持
有
中
影
公
司
股
份
比
例

(約
65

%)
後
之
數
額
給

付
。
 

2
.淨
現
金
價
格
超
過

16
億
元
，
榮
麗
公
司
應
支
付
款
項
為

6,
50

0
萬
元
，
加
上
超
出

16
億
元
部
分
，
乘
以
華
夏
公
司

持
有
中
廣
公
司
股
份
比
例

(約
65

%)
之

50
%。

 

成
交
後
扣
除
稅
捐

(土
地
增
值
稅
除
外

)及
交
易
費
用
之
淨
現

金
價
格
高
於

15
億
元
時
，
買
方
應
支
付
超
出
部
分
乘
以

82
.5

6%
之
數
額
。

 

賣
價
低
於

下
限
價
格
 

淨
現
金
價
格
低
於

15
億
元
，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6,
50

0
萬
元
。

 

無
相
關
約
定

 

特
定
賣
價

或
買
受
人
 

無
相
關
約
定

 
買
方
保
證
自
第
一
次
付
款
日
起
，
促
使
中
影
公
司
以

20
億
元

之
價
格
優
先
出
售
華
夏
大
樓
之
產
權
予
賣
方
或
賣
方
覓
得
之

第
三
人
。

 

條
款
期
限
 

3
年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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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
方
優
先

購
買
權
 

簽
約
日
起

3
年
內
，
中
影
公
司
欲
出
售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處

分
該
不
動
產
，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以
相
同
條
件
優
先
購

買
。
 

本
利
潤
分
享
方
案
有
效
期
間
內
，
中
影
公
司
出
售
該
不
動
產

時
，
買
方
應
保
證
促
請
中
影
公
司
先
以
書
面
通
知
賣
方
得
依

出
售
之
價
格
及
條
件
優
先
承
購
該
不
動
產
，
並
得
將
不
動
產

所
有
權
登
記
予
賣
方
指
定
之
名
義
人
。
但
賣
方
於
收
到
通
知

函
之
日
起
十
日
內
如
未
行
使
優
先
承
購
權
時
，
視
為
放
棄
。

 

買
方
未
於

簽
約
日
起

3
年
內
出

售
該
不
動

產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以

15
億
元
優
先
購
買
，
如
未
行
使
優

先
購
買
權
，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6,
50

0

萬
元
。

 

1.
本
利
潤
分
享
方
案
自
本
契
約
簽
約
日
起
三
年
內
有
效
，
逾

期
賣
方
不
得
主
張
利
潤
分
享
。

 

2.
買
方
保
證
儘
速
協
助
賣
方
以
下
限
價
格
及
同
一
條
件
優
先

購
買
，
並
得
將
該
不
動
產
所
有
權
登
記
予
賣
方
所
指
定
之
名

義
人
。

 

條
款
期
限

內
，
買
方

欲
出
售
中

影
公
司
股

權
時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優
先
以

15
億
元
購
買
，
榮
麗
公
司
並

同
意
與
買
主
簽
訂
之
股
權
買
賣
合
約
書
載
明
賣
方
對
買
主

仍
具
有
前
開
之
優
先
購
買
權
條
件
及
結
算
規
定
。

 

買
方
同
意
賣
方
得
依
下
限
價
格
及
同
一
條
件
優
先
承
購
該
不

動
產
，
並
得
將
該
不
動
產
所
有
權
登
記
予
賣
方
所
指
定
之
名

義
人
。

 

中
影
公
司

股
權
新
買

主
未
於
簽

約
起

3
年

內
出
售
該

不
動
產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6,
50

0
萬
元
。

無
相
關
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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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潤
支
付

期
限
、
方

式
 

無
相
關
約
定

 
1.
買
方
應
於
該
不
動
產
標
的
簽
立
買
賣
契
約
之
日
起

6
個
月

內
給
付
利
潤
分
配
款
予
賣
方
。

 

2.
如
賣
方
無
法
將
中
影
公
司
總
股
權
數
之

82
.5
6%
全
部
轉
讓

予
買
方
或
買
方
指
定
之
第
三
人
時
，
賣
方
得
享
有
之
利
潤
，

按
買
方
實
際
取
得
之
股
權
比
例
計
算
。

 

賣
方
推
荐

中
影
公
司

董
事
 

買
方
同
意
於
取
得
股
份
後
三
年
內
，
應
持
續
於
中
影
公
司

指
派
一
席
賣
方
指
定
之
董
事

(訂
於
買
方
承
諾
事
項
條
款

下
) 

本
契
約
簽
約
日
起
三
年
內
，
賣
方
得
推
荐
一
人
擔
任
買
方
之

法
人
代
表
出
任
中
影
公
司
董
事
，
該
人
選
經
買
方
指
派
後
，

非
經
賣
方
同
意
，
買
方
不
得
更
換
。

 

2
 
新
世
界
大

樓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漢
中
街

1
16

號
、
成

都
路

13

號
 

下
限
價
格
 

1
2
億
元

 
12
億
元

 

上
限
價
格
 

14
億
元

 
無
相
關
約
定

 

賣
價
高
於

下
限
價
格
 

1.
淨
現
金
價
格
高
於

12
億
元
，
但
未
逾

14
億
元
，
榮
麗

公
司
應
付
款
項
就
超
出

15
億
元
部
分
，
乘
以
華
夏
公
司
直

接
間
接
持
有
中
影
公
司
股
份
比
例

(約
65

%)
後
之
數
額
給

付
。
 

2
.淨
現
金
價
格
超
過

16
億
元
，
榮
麗
公
司
應
支
付
款
項
為

1
億

3,
00

0
萬
元
，
加
上
超
出

14
億
元
部
分
，
乘
以
華
夏

公
司
持
有
中
廣
公
司
股
份
比
例

(約
65

%)
之

50
%
。

 

成
交
後
扣
除
稅
捐

(土
地
增
值
稅
除
外

)及
交
易
費
用
之
淨
現

金
價
格
高
於

12
億
元
時
，
買
方
應
支
付
超
出
部
分
乘
以

82
.5

6%
之
三
分
之
二
之
數
額
。

 

賣
價
低
於

下
限
價
格
 

淨
現
金
價
格
低
於

12
億
元
，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1
億

3,
00

0
萬
元
。

 

無
相
關
約
定

 

條
款
期
限
 

3
年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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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
方
優
先

購
買
權
 

簽
約
日
起

3
年
內
，
中
影
公
司
欲
出
售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處

分
該
不
動
產
，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以
相
同
條
件
優
先
購

買
。
 

本
利
潤
分
享
方
案
有
效
期
間
內
，
中
影
公
司
出
售
該
不
動
產

時
，
買
方
應
保
證
促
請
中
影
公
司
先
以
書
面
通
知
賣
方
得
依

出
售
之
價
格
及
條
件
優
先
承
購
該
不
動
產
，
並
得
將
不
動
產

所
有
權
登
記
予
賣
方
指
定
之
名
義
人
。
但
賣
方
於
收
到
通
知

函
之
日
起
十
日
內
如
未
行
使
優
先
承
購
權
時
，
視
為
放
棄
。

 

買
方
未
於

簽
約
日
起

3
年
內
出

售
該
不
動

產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以

12
億
元
優
先
購
買
，
如
未
行
使
優

先
購
買
權
，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1
億

3
,0

00
萬
元
。

 

1.
本
利
潤
分
享
方
案
自
本
契
約
簽
約
日
起
三
年
內
有
效
，
逾

期
賣
方
不
得
主
張
利
潤
分
享
。

 

2.
買
方
保
證
儘
速
協
助
賣
方
以
下
限
價
格
及
同
一
條
件
優
先

購
買
，
並
得
將
該
不
動
產
所
有
權
登
記
予
賣
方
所
指
定
之
名

義
人
。

 

條
款
期
限

內
，
買
方

欲
出
售
中

影
公
司
股

權
時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優
先
以

12
億
元
購
買
，
榮
麗
公
司
並

同
意
與
買
主
簽
訂
之
股
權
買
賣
合
約
書
載
明
賣
方
對
買
主

仍
具
有
前
開
之
優
先
購
買
權
條
件
及
結
算
規
定
。

 

買
方
同
意
賣
方
得
依
下
限
價
格
及
同
一
條
件
優
先
承
購
該
不

動
產
，
並
得
將
該
不
動
產
所
有
權
登
記
予
賣
方
所
指
定
之
名

義
人
。

 

中
影
公
司

股
權
新
買

主
未
於
簽

約
起

3
年

內
出
售
該

不
動
產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1
億

3,
00

0
萬
元
。

無
相
關
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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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潤
支
付

期
限
、
方

式
 

無
相
關
約
定

 
1.
買
方
應
於
該
不
動
產
標
的
簽
立
買
賣
契
約
之
日
起

6
個
月

內
給
付
利
潤
分
配
款
予
賣
方
。

 

2.
如
賣
方
無
法
將
中
影
公
司
總
股
權
數
之

82
.5
6%
全
部
轉
讓

予
買
方
或
買
方
指
定
之
第
三
人
時
，
賣
方
得
享
有
之
利
潤
，

按
買
方
實
際
取
得
之
股
權
比
例
計
算
。

 

賣
方
推
荐

中
影
公
司

董
事
 

買
方
同
意
於
取
得
股
份
後
三
年
內
，
應
持
續
於
中
影
公
司

指
派
一
席
賣
方
指
定
之
董
事

(訂
於
買
方
承
諾
事
項
條
款

下
) 

本
契
約
簽
約
日
起
三
年
內
，
賣
方
得
推
荐
一
人
擔
任
買
方
之

法
人
代
表
出
任
中
影
公
司
董
事
，
該
人
選
經
買
方
指
派
後
，

非
經
賣
方
同
意
，
買
方
不
得
更
換
。

 

3
 
中
影
文
化

城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至
善
路

2
段

34

號
 

下
限
價
格
 

2
6
億
元

 
26
億
元

 

上
限
價
格
 

28
億

5
,0
00
萬
元

 
無
相
關
約
定

 

賣
價
高
於

下
限
價
格
 

1.
淨
現
金
價
格
高
於

26
億
元
，
但
未
逾

28
億

5,
00

0
萬

元
，
榮
麗
公
司
應
付
款
項
就
超
出

15
億
元
部
分
，
乘
以
華

夏
公
司
直
接
間
接
持
有
中
影
公
司
股
份
比
例

(約
65

%)
後

之
數
額
給
付
。

 

2.
淨
現
金
價
格
超
過

28
億

5,
00

0
萬
元
，
榮
麗
公
司
應
支

付
款
項
為

1
億

6,
25

0
萬
元
，
加
上
超
出

28
億

5,
00

0
萬

元
部
分
，
乘
以
華
夏
公
司
持
有
中
廣
公
司
股
份
比
例

(約

65
%)
之

50
%。

 

成
交
後
扣
除
稅
捐

(土
地
增
值
稅
除
外

)及
交
易
費
用
之
淨
現

金
價
格
高
於

26
億
元
時
，
買
方
應
支
付
超
出
部
分
乖
以

82
.5

6%
之
二
分
之
一
之
數
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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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
價
低
於

下
限
價
格
 

淨
現
金
價
格
低
於

26
億
元
，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1
億

6,
25

0
萬
元
。

 

無
相
關
約
定

 

條
款
期
限
 

3
年
 

3
年

 

賣
方
優
先

購
買
權
 

簽
約
日
起

3
年
內
，
中
影
公
司
欲
出
售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處

分
該
不
動
產
，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以
相
同
條
件
優
先
購

買
。
 

本
利
潤
分
享
方
案
有
效
期
間
內
，
中
影
公
司
出
售
該
不
動
產

時
，
買
方
應
保
證
促
請
中
影
公
司
先
以
書
面
通
知
賣
方
得
依

出
售
之
價
格
及
條
件
優
先
承
購
該
不
動
產
，
並
得
將
不
動
產

所
有
權
登
記
予
賣
方
指
定
之
名
義
人
。
但
賣
方
於
收
到
通
知

函
之
日
起
十
日
內
如
未
行
使
優
先
承
購
權
時
，
視
為
放
棄
。

 

買
方
未
於

簽
約
日
起

3
年
內
出

售
該
不
動

產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以

26
億
元
優
先
購
買
，
如
未
行
使
優

先
購
買
權
，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1
億

6
,2

50
萬
元
。

 

1.
本
利
潤
分
享
方
案
自
本
契
約
簽
約
日
起
三
年
內
有
效
，
逾

期
賣
方
不
得
主
張
利
潤
分
享
。

 

2.
買
方
保
證
儘
速
協
助
賣
方
以
下
限
價
格
及
同
一
條
件
優
先

購
買
，
並
得
將
該
不
動
產
所
有
權
登
記
予
賣
方
所
指
定
之
名

義
人
。

 

條
款
期
限

內
，
買
方

欲
出
售
中

影
公
司
股

權
時
 

中
投
公
司
等
賣
方
得
優
先
以

26
億
元
購
買
，
榮
麗
公
司
並

同
意
與
買
主
簽
訂
之
股
權
買
賣
合
約
書
載
明
賣
方
對
買
主

仍
具
有
前
開
之
優
先
購
買
權
條
件
及
結
算
規
定
。

 

買
方
同
意
賣
方
得
依
下
限
價
格
及
同
一
條
件
優
先
承
購
該
不

動
產
，
並
得
將
該
不
動
產
所
有
權
登
記
予
賣
方
所
指
定
之
名

義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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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影
公
司

股
權
新
買

主
未
於
簽

約
起

3
年

內
出
售
該

不
動
產
 

榮
麗
公
司
就
剩
餘
應
付
款
項
可
扣
除

1
億

6,
25

0
萬
元
。

 
無
相
關
約
定

 

利
潤
支
付

期
限
、
方

式
 

無
相
關
約
定

 
1.
買
方
應
於
該
不
動
產
標
的
簽
立
買
賣
契
約
之
日
起

6
個
月

內
給
付
利
潤
分
配
款
予
賣
方
。

 

2.
如
賣
方
無
法
將
中
影
公
司
總
股
權
數
之

82
.5
6%
全
部
轉
讓

予
買
方
或
買
方
指
定
之
第
三
人
時
，
賣
方
得
享
有
之
利
潤
，

按
買
方
實
際
取
得
之
股
權
比
例
計
算
。

 

賣
方
推
荐

中
影
公
司

董
事
 

買
方
同
意
於
取
得
股
份
後
三
年
內
，
應
持
續
於
中
影
公
司

指
派
一
席
賣
方
指
定
之
董
事

(訂
於
買
方
承
諾
事
項
條
款

下
) 

本
契
約
簽
約
日
起
三
年
內
，
賣
方
得
推
荐
一
人
擔
任
買
方
之

法
人
代
表
出
任
中
影
公
司
董
事
，
該
人
選
經
買
方
指
派
後
，

非
經
賣
方
同
意
，
買
方
不
得
更
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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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中影公司股權結構變動一覽表(95年 4月至 104年) 

時間 實收資本額 資本額變

動原因 

股權結構 持股

比例 

備註 

95年 4月 

(中投公司出

售中影公司

前) 

5億 8,578萬

5,000元 

- 華夏公司 50% 

中投公司 12% 

中廣公司 15% 

臺灣銀行 15% 

中國農民銀行 1% 

其他持股5%以下股東 7% 

95年 7月(第

二期款支付

後) 

5億 8,578萬

5,000元 

- 阿波羅公司 72% 中投公司受讓華

夏公司、中廣公

司、中華日報、

持有股份後，連

同光華及建華公

司持有股份移轉

與阿波羅公司 

茸國公司 2% 

中投公司 9% 

臺灣銀行 15% 

中國農民銀行 1% 

其他持股5%以下股東 1% 

95年 8月 5億 8,578萬

5,000元 

現金增資

3000萬元

購回臺灣

銀行特別

腎 

阿波羅公司 76% 阿波羅公司認股

196萬 6,780股 茸國公司 2% 

中投公司 9% 

臺灣銀行 10% 

中國農民銀行 1% 

其他持股5%以下股東 2% 

95年 9月 5億 8,578萬

5,000元 

資本公積

轉增資 7

億 6152萬

元並減資

7億 6152

萬元 

阿波羅公司 76% 

茸國公司 2% 

中投公司 9% 

臺灣銀行 10% 

中國農民銀行 1% 

其他持股5%以下股東 2% 

96年 6月 26

日(剩餘款項

支付後) 

5億 8,578萬

5,000元 

- 阿波羅公司 34% 富聯公司所持有

股份係受讓自阿

波羅公司 

富聯公司(羅ＯＯ) 42% 

中投公司 9% 

臺灣銀行 10% 

茸國公司 1% 

其他持股5%以下股東 3% 

96年 7月 13

日 

5億 8,578萬

5,000元 

- 阿波羅公司 15% 清晞公司所持有

股份係受讓自阿

波羅公司 

富聯公司(羅ＯＯ) 42% 

清晞公司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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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銀行 10% 

中投公司 9% 

其他持股5%以下股東 4% 

97年 12月 9

日 

5億 8,578萬

5,000元 

- 阿波羅公司 4% 阿波羅公司於 97

年 12月 9日將所

持有 11%股權讓與

莊ＯＯ，莊同日

即將上揭股股分

別移轉與周ＯＯ、

林ＯＯ 2 人；阿波

羅所餘股權即 95

年 8月收回臺銀

特別股時所認購

股數，經臺灣銀

提起撤銷股東會

決議訴訟，臺灣

高等法院以99 年

度上更(一)字第

48號判決中影公

司 95年 6月 23 日

股東常會關於

「增資 300 萬普

通股、收回特別

股 300 萬股。其

發行事宜及條件

授權董事長以私

募方式處理。」

之決議無效，後

經最高法院以100 

年台上字第305 號

駁回中影公司之

上訴而定讞。 

富聯公司(羅ＯＯ) 42% 

清晞公司 19% 

周ＯＯ 8% 

林ＯＯ 3% 

臺灣銀行 10% 

中投公司 9% 

其他持股5%以下股東 4% 

103年 7月 9

日 

7億 294萬

2,000元 

增資 1億

1,715萬

7,000元 

富聯國際(羅ＯＯ) 51% 

清晞公司 19% 

香港商傑麗發展 11% 

臺灣銀行 15% 

其他持股5%以下股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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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中投公司與長榮集團就華夏大樓之各次協議內容(整理自財團法人張Ｏ

Ｏ基金會 106 年 11 月 30 日基金會(總)字第 19093 號函所附資料 

日期 協議內容 

95年 10

月 11日 

中投公司表示華夏大樓標售之保證金照投，中影公司臨時股東會將

作成「原 10/12投標延後舉辦」決議，對外發佈理由為遭台銀杯葛

而暫緩。 

結論及建議： 

1. 包裏 A 不要單獨進行

2. 建議全部招標案延期

3. 待郭ＯＯ返台後再作成後續辦理決議

95年 11

月 13日 

1. 中影公司股權之移轉方式

2. 中投公司與中影買方之契約關係，由羅ＯＯ等取得中影股權

後，處分不動產，長榮集團依約取得華夏大樓

95年 12

月 19日 

1. 郭ＯＯ變更主意不願交付 6 億元股款，本週將送第 3 期款本票

裁定，馬ＯＯ將與詹春柏討論如何找蔡ＯＯ協商

2. 華夏大樓買方 3 年內要賣出予中投公司指定之買方，自 95 年

4月 27 日起算，否則由中投公司買回

3. 目前中投公司先處理中影公司經營權問題，再處理其他問題

96年 3

月 12日 

1. 本票裁定已核發

2. 中投公司更換之新律師，提議若中影公司股權交易買方不支付

6 億股款，中投公司可拍賣股票，中投公司與郭ＯＯ合計有 

51%股權，可取得主導權，但郭ＯＯ須先說服莊ＯＯ配合

96年 4

月 16日 

郭ＯＯ已積極介入與蔡ＯＯ洽談，4 月 27 日 6 億元股款到期，

將以再迫蔡ＯＯ讓步。 

96年 5

月 2日 

曾ＯＯ告知蔡ＯＯ當天在吳ＯＯ面前簽同意書，於 5 月底前退出中

影公司 

96年 8

月 1日 

1. 了解 7 月 31 日中影公司臨時股東會及董事會情形，中影公司新

任董事長林ＯＯ為郭ＯＯ之律師

2. 中投公司對華夏大夏案無法如預期進行表達歉意，但當前首要

任務為協助郭ＯＯ掌握中影公司經營權，嗣後再進行華夏大樓

案

96年 8

月 3日 

1. C案於大選後再議

2. 國民黨中央黨部大樓 1億元價金暫不給付

97年 10

月 15日 

1. 汪ＯＯ表示張ＯＯ雖轉任銓敘部部長，黨產案仍由張、汪處

理，臺灣銀行與中投公司仍有訴訟，故目前中影公司無法處理

名下資產，因蔡ＯＯ為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委員，臺灣銀行待年

底預算案通過後，方有空間處理中影案

2. 張ＯＯ表示年底再洽汪ＯＯ了解，並要求黨史館遷出張ＯＯ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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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會大樓 6 樓，張ＯＯ表示會轉國民黨研究 

97年 12

月 16日 

1. 中影公司董事會通過處分華夏大樓案，將於 98 年第一季公開招

標，惟中投公司表示蔡ＯＯ應會透過臺灣銀行申請假處分，中

影公司最終應會撤標

2. 中影公司依約應於 98 年 4 月前處理不動產，惟中影公司會以

前述方式，表達「不可歸責於己事由」之立場

3. 華夏大樓案因國民黨中央人際關係複雜，馬ＯＯ不沾鍋個性致

無心履行約定，郭ＯＯ與蔡ＯＯ二人勢必繼續僵持，短期內不

會解決

4. 原國民黨稱「成為執政黨後，蔡ＯＯ及郭ＯＯ會受制於國民

黨」及「馬ＯＯ有誠意履約」之假設條件均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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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好聽等公司獲配中廣公司96年至103年盈餘金額
公司名稱/盈餘年度 96年度盈餘 97年度盈餘 98年度盈餘
廣播人股份有限公司 25,551,507 35,594,576 51,145,959
播音員股份有限公司 31,283,435 43,579,448 62,619,447
好聽股份有限公司 31,844,091 44,349,576 63,732,954
悅悅股份有限公司 25,007,375 34,836,571 50,056,779
合 計 113,686,408 158,360,171 227,555,139
公司名稱/盈餘年度 99年度盈餘 100年度盈餘 101年度盈餘
廣播人股份有限公司 66,127,651 56,964,086 46,594,270
播音員股份有限公司 80,982,512 69,760,451 57,061,168
好聽股份有限公司 82,413,207 70,992,924 58,069,334
悅悅股份有限公司 64,719,232 55,750,837 45,601,882
合 計 294,242,602 253,468,298 207,326,654
公司名稱/盈餘年度 102年度盈餘 103年度盈餘 96至103年總計
廣播人股份有限公司 54,696,852 86,516,865 423,191,766
播音員股份有限公司 66,983,907 105,909,410 518,179,778
好聽股份有限公司 68,191,056 107,962,115 527,555,257
悅悅股份有限公司 53,531,892 84,630,807 414,135,375
合 計 243,403,707 385,019,197 1,883,062,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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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九
：

10
億

元
股

款
支

付
明

細
表

支
付

日
期

支
付

本
金

支
付

利
息

支
付

總
額

實
付

總
額

支
付

方
式

備
註

95
年

12
月

26
日

10
0,

00
0,

00
0

 
- 

10
0,

00
0,

00
0

 
10

0,
00

0,
00

0
 

匯
款

98
年

1月
17
日

10
0,

00
0,

00
0

 
14

,4
10

,9
59

   
11

4,
41

0,
95

9
 

11
4,

41
0,

95
9

 
支

票

98
年

5月
27
日

15
0,

00
0,

00
0

 
4,

29
5,

89
0

   
  

15
4,

29
5,

89
0

 
15

3,
86

6,
30

1
 

匯
款

註
1

99
年

3月
30
日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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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一)清晞公司支付阿波羅公司4.6億餘元股款信託前之資金流向

序號 帳號 交易時間 金額 摘要 帳號 交易時間 金額 摘要 帳號 交易時間 金額 摘要

1
阿波羅公司臺銀

000000000000
96/07/16 468,307,800

清晞公司支

票三張

蔡ＯＯ信託專戶臺

銀000000000000
96/07/19 400,000,000

清晞電子公司

一銀長春
96/08/22 36,835,773

償還阿波羅公

司借款

清晞電子公司

一銀長春
96/08/22 22,799,985

支付清晞公司

溢付款

帳號 交易時間 金額 摘要 帳號 交易時間 金額 摘要

蔡ＯＯ臺銀

000000000000
96/07/17 68,307,800

蔡ＯＯ信託專戶臺

銀000000000000
96/07/19 32,448,822

合作金庫營業部 96/07/17 16,536,566

王鎮平北銀

361210017170
96/12/11 2,200,000

領航基金會籌備處

000000000000
96/12/6 5,000,000

阿波羅公司臺銀

000000000000
96/12/10 2,200,000

中天電視公司華銀

000000000000
97/1/10 745,200

(二)蔡ＯＯ挪用信託帳戶款項資金流向

1
蔡ＯＯ信託專戶臺

銀000000000000
98/03/26 100,001,100 轉帳

蔡ＯＯ中國工商銀行

蔡ＯＯ信託專戶臺

銀000000000000
98/04/01 3,188,281 轉帳

蔡ＯＯ信託專戶臺

銀000000000000
98/04/01 18,840,632 轉帳

洪菱霙華銀

526200690486
98/04/02 15,060,000

洪菱霙、洪慧芳、

洪千淯、邱錦漳等

98/06/24-

98/07/01

香港帳戶
98/03/26

阿波羅公司臺銀

000000000000
98/04/01 3,188,281

阿波羅公司臺銀

000000000000
98/04/01 18,840,632

阿波羅公司臺銀

000000000000
98/04/09 15,000,000

阿波羅公司臺銀

000000000000
98/05/05 15,000,000

領航基金會臺銀

000000000000
98/05/05 5,000,000

3
蔡ＯＯ信託專戶臺

銀000000000000
99/01/22 2,000,000 轉帳

蔡ＯＯ臺銀

000000000000
99/01/22 2,000,000 匯款

捷運企業公司

華南112160102899
99/01/22 2,270,000

支付BMW車款

，登記於領航

基金會

清償蔡正元忠孝

東路房屋貸款

蔡正元成立領航

基金會捐助款項

其中：

(1)3,244萬8,822元匯入信託帳戶

(2)3,585萬8,978元留為個人使用

支付蔡正元民權東路住

宅裝修費

蔡正元競選立委

廣告託播費

美金295萬1158.33元

2

(1)50-70萬元不等之票據21

張，共1500萬元(詳附表二)

阿波羅公司向蔡正元購買

不良債權及優先購買權

(2)支付洪菱霙、洪信行個

人投資、裝修費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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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一)清晞公司支付阿波羅公司4.6億餘元股款信託前之資金流向

序號 帳號 交易時間 金額 摘要 帳號 交易時間 金額 摘要 帳號 交易時間 金額 摘要

1
阿波羅公司臺銀

162001001154
96/07/16 468,307,800

清晞公司支

票三張

蔡正元信託專戶

臺銀162001004232
96/07/19 400,000,000

清晞電子公司

一銀長春
96/08/22 36,835,773

償還阿波羅公

司借款

清晞電子公司

一銀長春
96/08/22 22,799,985

支付清晞公司

溢付款

帳號 交易時間 金額 摘要 帳號 交易時間 金額 摘要

蔡正元臺銀

162004031576
96/07/17 68,307,800

蔡正元信託專戶

臺銀162001004232
96/07/19 32,448,822

合作金庫營業部 96/07/17 16,536,566

領航基金會籌備處

162001004646
96/12/6 5,000,000

阿波羅公司臺銀

162031001157
96/12/10 2,200,000

王ＯＯ北銀

000000000000
96/12/11 2,200,000

中天電視公司華銀

157100146898
97/1/10 745,200

(二)蔡正元挪用信託帳戶款項資金流向

1
蔡正元信託專戶

臺銀162001004232
98/03/26 100,001,100 轉帳

蔡正元中國工商銀行

香港帳戶
98/03/26

蔡正元信託專戶

臺銀162001004232
98/04/01 3,188,281 轉帳

阿波羅公司臺銀

162001001154
98/04/01 3,188,281

蔡正元信託專戶

臺銀162001004232
98/04/01 18,840,632 轉帳

阿波羅公司臺銀

162001001154
98/04/01 18,840,632

洪ＯＯ華銀

000000000000
98/04/02 15,060,000

阿波羅公司臺銀

162001004232
98/04/09 15,000,000

阿波羅公司臺銀

162031001157
98/05/05 15,000,000

洪ＯＯ、洪ＯＯ、

洪ＯＯ、邱ＯＯ等

98/06/24-

98/07/01
領航基金會臺銀

162001004646
98/05/05 5,000,000

3
蔡正元信託專戶

臺銀162001004232
99/01/22 2,000,000 轉帳

蔡正元臺銀

162004031576
99/01/22 2,000,000 匯款

捷運企業公司

華南000000000000
99/01/22 2,270,000

支付BMW車款

，登記於領航

基金會

清償蔡ＯＯ忠孝

東路房屋貸款

蔡ＯＯ成立領航

基金會捐助款項

其中：

(1)3,244萬8,822元匯入信託帳戶

(2)3,585萬8,978元留為個人使用

支付蔡ＯＯ民權東路住

宅裝修費

蔡ＯＯ競選立委

廣告託播費

美金295萬1158.33元

2

(1)50-70萬元不等之票據21

張，共1500萬元(詳附表二)

阿波羅公司向蔡ＯＯ購買

不良債權及優先購買權

(2)支付洪ＯＯ、洪Ｏ

Ｏ個人投資、裝修費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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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序號 帳號 交易時間 金額 摘要 帳號 交易時間 金額 摘要 帳號 交易時間 金額 摘要

蔡ＯＯ信託專戶臺

銀000000000000

99/05/03

10：17
15,149,250 提現

洪ＯＯ臺銀

000000000000

99/05/03

10：20
15,149,250 存現後匯款

洪菱霙北銀

00407168134298

99/05/03

10：23
15,149,250

蔡ＯＯ信託專戶臺

銀000000000000

99/05/03

12：04
845,246 提現

洪ＯＯ臺銀

162004030085

99/05/03

12：08
845,246 存現後匯款

洪菱霙北銀

00407168134298

99/05/03

12：10
845,246

5
蔡ＯＯ信託專戶臺

銀000000000000

99/09/03

15：02
3,905,636 提現

蔡ＯＯ臺銀支存

000000000000

99/09/03

15：05
2,710,000

存現後支

付支票

尚志資產公司

大眾內湖分行

99/09/03

15：16
2,710,000

支付蔡正元名

下房屋款

提現119萬5,636元

6
蔡ＯＯ信託專戶臺

銀000000000000

99/10/04

15：34
1,000,000 提現

蔡ＯＯ臺銀

000000000000

99/10/04

15：39
944,469 存現後轉帳

蔡正元台北富邦銀

行信用卡繳款

99/10/04

15：39
638,395

其中50萬元係

支付購屋款

7
蔡ＯＯ信託專戶臺

銀000000000000

100/01/20

15：06
2,000,000 提現

阿波羅公司臺銀

000000000000

100/01/20

15：10
2,000,000 存現

阿波羅公司臺銀

000000000000

100/01/20

15：15
2,000,000 提現後匯款

李仲榮郵局

00024920209282

100/01/20

15：21
2,000,000 借款予蔡月娟

8
蔡ＯＯ信託專戶臺

銀000000000000

100/03/01

15：17
13,860,000 提現

阿波羅公司臺銀

000000000000

100/03/01

15：23
13,860,000 存現

阿波羅公司臺銀

000000000000

100/03/01

15：28
13,860,000 提現後存現

蔡正元臺銀支存

162031001149

100/03/01

15：33
13,860,000 兌現支票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受託財產信託專戶
100/03/17 6,570,000

支付洪菱霙名

下房屋款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受託財產信託專戶
100/03/17 7,290,000

支付蔡正元名

下房屋款

9
蔡ＯＯ信託專戶臺

銀000000000000

100/09/06

14：56
3,000,000 提現

領航基金會

臺銀000000000000

100/09/06

15：08
500,000 存現

提現250萬元

10
蔡ＯＯ信託專戶臺

銀000000000000

101/03/19

15：21
2,000,000 提現

蔡ＯＯ臺銀

000000000000

101/03/19

15：25
1,000,000 存現 中影股份有限公司 101/03/19 1,000,000

蔡正元賠償中

影公司款項

蔡ＯＯ臺銀

000000000000

101/03/19

15：31
660,000 存現

台北工業公司大眾

355600100000853

101/03/19

15：41
660,000

支付蔡正元名

下房屋款

11-1
蔡ＯＯ信託專戶臺

銀000000000000

101/08/21

14：12
35,000,000 提現

金鑽公司(洪ＯＯ)

臺銀000000000000

101/08/21

14:13
35,000,000 存現

金鑽公司(洪ＯＯ)

臺銀000000000000

101/09/04

13:41
6,914,802

支付洪菱霙名

下個人股票投

資款

支付阿波羅公司

裁判費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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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序號 帳號 交易時間 金額 摘要 帳號 交易時間 金額 摘要 帳號 交易時間 金額 摘要

蔡正元信託專戶

臺銀162001004232

99/05/03

10：17
15,149,250 提現

洪菱霙臺銀

162004030085

99/05/03

10：20
15,149,250 存現後匯款

洪ＯＯ北銀

00000000000000

99/05/03

10：23
15,149,250

蔡正元信託專戶

臺銀162001004232

99/05/03

12：04
845,246 提現

洪菱霙臺銀

162004030085

99/05/03

12：08
845,246 存現後匯款

洪ＯＯ北銀

00000000000000

99/05/03

12：10
845,246

5
蔡正元信託專戶

臺銀162001004232

99/09/03

15：02
3,905,636 提現

蔡正元臺銀支存

162031001149

99/09/03

15：05
2,710,000

存現後支

付支票

尚志資產公司

大眾內湖分行

99/09/03

15：16
2,710,000

支付蔡ＯＯ名

下房屋款

提現119萬5,636元

6
蔡正元信託專戶

臺銀162001004232

99/10/04

15：34
1,000,000 提現

蔡正元臺銀

162004031576

99/10/04

15：39
944,469 存現後轉帳

蔡ＯＯ台北富邦銀

行信用卡繳款

99/10/04

15：39
638,395

其中50萬元係

支付購屋款

7
蔡正元信託專戶

臺銀162001004232

100/01/20

15：06
2,000,000 提現

阿波羅公司臺銀

162001001154

100/01/20

15：10
2,000,000 存現

阿波羅公司臺銀

162001001154

100/01/20

15：15
2,000,000 提現後匯款

李ＯＯ郵局

00000000000000

100/01/20

15：21
2,000,000 借款予蔡ＯＯ

8
蔡正元信託專戶

臺銀162001004232

100/03/01

15：17
13,860,000 提現

阿波羅公司臺銀

162001001154

100/03/01

15：23
13,860,000 存現

阿波羅公司臺銀

162001001154

100/03/01

15：28
13,860,000 提現後存現

蔡ＯＯ臺銀支存

000000000000

100/03/01

15：33
13,860,000 兌現支票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受託財產信託專戶
100/03/17 6,570,000

支付洪ＯＯ名

下房屋款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受託財產信託專戶
100/03/17 7,290,000

支付蔡ＯＯ名

下房屋款

9
蔡正元信託專戶

臺銀162001004232

100/09/06

14：56
3,000,000 提現

領航基金會

臺銀162001004646

100/09/06

15：08
500,000 存現

提現250萬元

10
蔡正元信託專戶

臺銀162001004232

101/03/19

15：21
2,000,000 提現

蔡正元臺銀

162031001149

101/03/19

15：25
1,000,000 存現 中影股份有限公司 101/03/19 1,000,000

蔡ＯＯ賠償中

影公司款項

蔡正元臺銀

162004031576

101/03/19

15：31
660,000 存現

台北工業公司大眾

0000000000000000

101/03/19

15：41
660,000

支付蔡ＯＯ名

下房屋款

11-1
蔡正元信託專戶

臺銀162001004232

101/08/21

14：12
35,000,000 提現

金鑽公司(洪菱霙)

臺銀162001005504

101/08/21

14:13
35,000,000 存現

金鑽公司(洪菱霙)

臺銀162001005504

101/09/04

13:41
6,914,802

支付洪ＯＯ名

下個人股票投

資款

支付阿波羅公司

裁判費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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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鑽公司(洪ＯＯ)

臺銀000000000000

101/11/28

16：06
2,000,000 提現

蔡正元臺銀

162004031576

101/11/28

16：09
500,000 存現

台北富邦銀行

信託專戶
101/11/30 1,620,000

洪菱霙臺銀

162004030085

101/11/28

16：12
1,500,000 存現

台北富邦銀行

信託專戶
101/11/30 1,460,000

序號 帳號 交易時間 金額 摘要 帳號 交易時間 金額 摘要 帳號 交易時間 金額 摘要

11-2
蔡ＯＯ信託專戶臺

銀000000000000

101/12/19

15：30
10,579,381 提現

金鑽公司(洪ＯＯ)

臺銀000000000000

101/12/19

15：30
10,579,381 存現

11-3
蔡ＯＯ信託專戶臺

銀000000000000

101/12/21

14：54
10,000,000 提現

金鑽公司(洪ＯＯ)

臺銀000000000000

101/12/21

14：58
10,000,000 存現

11-4
蔡ＯＯ信託專戶臺

銀000000000000

101/12/26

13：01
10,000,000 提現

金鑽公司(洪OO)

臺銀000000000000

101/12/26

13：04
10,000,000 存現

金鑽公司(洪ＯＯ)

臺銀000000000000

102/02/07

15：28
800,000 提現 流向不明

金鑽公司(洪ＯＯ)

臺銀000000000000

102/04/29

15：12
1,460,000 提現

洪菱霙臺銀

162004030085

102/04/29

15：16
1,460,000 存現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受託財產信託專戶

102/04/29

15：18
1,460,000

支付洪菱霙名

下房屋款

11-5
蔡ＯＯ信託專戶臺

銀000000000000

102/05/27

14：45
20,047,660 提現

阿波羅公司臺銀

000000000000

102/05/27

14：49
20,047,660 存現

序號11-1~11-5 小計(1) 85,627,041
阿波羅公司臺銀

000000000000

102/05/29

14：29
20,047,660 提現

金鑽公司(洪菱霙)

臺銀162001005504

102/05/29

14：30
20,047,660 存現

11

小計(1)-101.9.4

支付阿波羅公司裁

判費

小計(2) 78,712,239 統計表：
金鑽公司(洪菱霙)

臺銀162001005504

102/06/25

15：04
6,548,327 提現後匯款

序號(一)1 合計 32,448,822

中影公司國泰

世華

056035000882

102/06/25

15：09
6,258,327

蔡正元賠

償中影公

司款項

序號(二)1~11 合計 242,473,471
金鑽公司(洪菱霙)

臺銀162001005504

102/06/27

15：20
1,798,573 提現後匯款

總計 274,922,293

中影公司國泰

世華

056035000882

102/06/27

15：22
1,498,573

蔡正元賠

償中影公

司款項

支付蔡正

元名下房

屋款

支付洪菱

霙名下房

屋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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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金鑽公司(洪菱霙)

臺銀162001005504

101/11/28

16：06
2,000,000 提現

蔡ＯＯ臺銀

000000000000

101/11/28

16：09
500,000 存現

台北富邦銀行

信託專戶
101/11/30 1,620,000

洪ＯＯ臺銀

000000000000

101/11/28

16：12
1,500,000 存現

台北富邦銀行

信託專戶
101/11/30 1,460,000

序號 帳號 交易時間 金額 摘要 帳號 交易時間 金額 摘要 帳號 交易時間 金額 摘要

11-2
蔡正元信託專戶

臺銀162001004232

101/12/19

15：30
10,579,381 提現

金鑽公司(洪菱霙)

臺銀162001005504

101/12/19

15：30
10,579,381 存現

11-3
蔡正元信託專戶

臺銀162001004232

101/12/21

14：54
10,000,000 提現

金鑽公司(洪菱霙)

臺銀162001005504

101/12/21

14：58
10,000,000 存現

11-4
蔡正元信託專戶

臺銀162001004232

101/12/26

13：01
10,000,000 提現

金鑽公司(洪菱霙)

臺銀162001005504

101/12/26

13：04
10,000,000 存現

金鑽公司(洪菱霙)

臺銀162001005504

102/02/07

15：28
800,000 提現 流向不明

金鑽公司(洪菱霙)

臺銀162001005504

102/04/29

15：12
1,460,000 提現

洪ＯＯ臺銀

000000000000

102/04/29

15：16
1,460,000 存現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受託財產信託專戶

102/04/29

15：18
1,460,000

支付洪ＯＯ名

下房屋款

11-5
蔡正元信託專戶

臺銀162001004232

102/05/27

14：45
20,047,660 提現

阿波羅公司臺銀

162001001154

102/05/27

14：49
20,047,660 存現

序號11-1~11-5 小計(1) 85,627,041
阿波羅公司臺銀

162001001154

102/05/29

14：29
20,047,660 提現

金鑽公司(洪ＯＯ)

臺銀000000000000

102/05/29

14：30
20,047,660 存現

11

小計(1)-101.9.4

支付阿波羅公司裁

判費

小計(2) 78,712,239 統計表：
金鑽公司(洪ＯＯ)

臺銀000000000000

序號(一)1 合計 32,448,822

102/06/25

15：04
6,548,327 提現後匯款

中影公司國泰

世華

000000000000

102/06/25

15：09
6,258,327

蔡ＯＯ賠

償中影公

司款項

序號(二)1~11 合計 242,473,471
金鑽公司(洪ＯＯ)

臺銀000000000000

總計 274,922,293

102/06/27

15：20
1,798,573 提現後匯款

中影公司國泰

世華

000000000000

102/06/27

15：22
1,498,573

蔡ＯＯ賠

償中影公

司款項

支付蔡Ｏ

Ｏ名下房

屋款

支付洪Ｏ

Ｏ名下房

屋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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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序號 帳號 交易時間 金額 摘要 帳號 交易時間 金額 摘要 帳號 交易時間 金額 摘要

11-6
金鑽公司(洪ＯＯ)

臺銀000000000000

102/08/16

13：41
10,000,000 轉帳

阿波羅公司臺銀

000000000000

102/08/16

13：51
10,000,000 提現

洪菱霙臺銀

162004030085

102/08/16

13：59
10,000,000 存現

11-7
金鑽公司(洪ＯＯ)

臺銀000000000000

102/08/19

16：48
10,000,000 轉帳

阿波羅公司臺銀

000000000000

102/08/19

16：51
10,000,000 提現

洪菱霙臺銀

162004030085

102/08/19

16：51
10,000,000 存現

11-8
金鑽公司(洪ＯＯ)

臺銀000000000000

102/08/20

15：04
10,000,000 轉帳

阿波羅公司臺銀

000000000000

102/08/20

15：09
10,000,000 提現

洪菱霙臺銀

162004030085

102/08/20

15：10
10,000,000 存現

11-9
金鑽公司(洪ＯＯ)

臺銀000000000000

102/08/22

14：53
10,000,000 轉帳

阿波羅公司臺銀

000000000000

102/08/22

14：56
10,000,000 提現

洪菱霙臺銀

162004030085

102/08/22

14：58
10,000,000 存現

11-10
金鑽公司(洪ＯＯ)

臺銀000000000000

102/08/23

14：55
10,000,000 轉帳

阿波羅公司臺銀

000000000000

102/08/23

14：57
10,000,000 提現

洪菱霙臺銀

162004030085

102/08/23

14：58
10,000,000 存現

11-11
金鑽公司(洪ＯＯ)

臺銀000000000000

102/08/26

15：33
10,000,000 轉帳

阿波羅公司臺銀

000000000000

102/08/26

15：35
10,000,000 提現

洪菱霙臺銀

162004030085

102/08/26

15：37
10,000,000 存現

11-12
金鑽公司(洪ＯＯ)

臺銀000000000000

102/08/27

15：49
5,579,381 轉帳

阿波羅公司臺銀

000000000000

102/08/27

15：51
5,579,381 提現

洪菱霙臺銀

162004030085

102/08/27

15：51
5,579,381 存現

小計 65,579,381

洪菱霙中國工商銀

行香港帳戶
102/09/02

洪ＯＯ臺銀

000000000000
102/09/02 30,000,000 轉帳

洪ＯＯ臺銀

000000000000

102/09/13

102/11/20

9,000,000

1,470,000
提現 流向不明

洪慧芳北銀

704221191673

102/12/02

15：51
1,887,686

洪ＯＯ臺銀

000000000000
102/12/02 1,887,686 匯款

洪ＯＯ臺銀

000000000000

102/12/30

15：10
1,173,766 提現

領航基金會

臺銀162001004646

102/12/30

15：14
1,173,766 存現

洪ＯＯ臺銀

000000000000

103/01/06

13：59
3,410,000 提現

台北富邦銀行信託

專戶（13121117）
103/01/06 1,460,000

支付洪菱霙名

下房屋款

台北富邦銀行信託

專戶(13131114)

103/01/06

14：14
1,620,000

支付蔡正元名

下房屋款

蔡ＯＯ臺銀

000000000000

103/01/06

14：09
1,950,000 存現

台北工業公司大眾

355600100000853

103/01/06

14：16
330,000

支付蔡正元名

下房屋款

洪ＯＯ臺銀

000000000000

103/01/27

15：20
683,724 提現

蔡正元台北富邦銀

行信用卡繳款

103/01/27

15：22
679,563 現金繳款

洪ＯＯ臺銀

000000000000
103/05/27 1,300,148 轉帳

洪菱霙北銀、美國運通

卡費；蔡正元北銀卡費

美金100萬2,004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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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序號 帳號 交易時間 金額 摘要 帳號 交易時間 金額 摘要 帳號 交易時間 金額 摘要

11-6
金鑽公司(洪菱霙)

臺銀162001005504

102/08/16

13：41
10,000,000 轉帳

阿波羅公司臺銀

162001001154

102/08/16

13：51
10,000,000 提現

洪ＯＯ臺銀

000000000000

102/08/16

13：59
10,000,000 存現

11-7
金鑽公司(洪菱霙)

臺銀162001005504

102/08/19

16：48
10,000,000 轉帳

阿波羅公司臺銀

162001001154

102/08/19

16：51
10,000,000 提現

洪ＯＯ臺銀

000000000000

102/08/19

16：51
10,000,000 存現

11-8
金鑽公司(洪菱霙)

臺銀162001005504

102/08/20

15：04
10,000,000 轉帳

阿波羅公司臺銀

162001001154

102/08/20

15：09
10,000,000 提現

洪ＯＯ臺銀

000000000000

102/08/20

15：10
10,000,000 存現

11-9
金鑽公司(洪菱霙)

臺銀162001005504

102/08/22

14：53
10,000,000 轉帳

阿波羅公司臺銀

162001001154

102/08/22

14：56
10,000,000 提現

洪ＯＯ臺銀

000000000000

102/08/22

14：58
10,000,000 存現

11-10
金鑽公司(洪菱霙)

臺銀162001005504

102/08/23

14：55
10,000,000 轉帳

阿波羅公司臺銀

162001001154

102/08/23

14：57
10,000,000 提現

洪ＯＯ臺銀

000000000000

102/08/23

14：58
10,000,000 存現

11-11
金鑽公司(洪菱霙)

臺銀162001005504

102/08/26

15：33
10,000,000 轉帳

阿波羅公司臺銀

162001001154

102/08/26

15：35
10,000,000 提現

洪ＯＯ臺銀

000000000000

102/08/26

15：37
10,000,000 存現

11-12
金鑽公司(洪菱霙)

臺銀162001005504

102/08/27

15：49
5,579,381 轉帳

阿波羅公司臺銀

162001001154

102/08/27

15：51
5,579,381 提現

洪ＯＯ臺銀

000000000000

102/08/27

15：51
5,579,381 存現

小計 65,579,381

洪菱霙臺銀

162004030085
102/09/02 30,000,000 轉帳

洪ＯＯ中國工商銀

行香港帳戶
102/09/02

洪菱霙臺銀

162004030085

102/09/13

102/11/20

9,000,000

1,470,000
提現 流向不明

洪菱霙臺銀

162004030085
102/12/02 1,887,686 匯款

洪ＯＯ北銀

000000000000

102/12/02

15：51
1,887,686

洪菱霙臺銀

162004030085

102/12/30

15：10
1,173,766 提現

領航基金會

臺銀000000000000

102/12/30

15：14
1,173,766 存現

洪菱霙臺銀

162004030085

103/01/06

13：59
3,410,000 提現

台北富邦銀行信託

專戶（13121117）
103/01/06 1,460,000

支付洪ＯＯ名

下房屋款

台北富邦銀行信託

專戶(13131114)

103/01/06

14：14
1,620,000

支付蔡ＯＯ名

下房屋款

蔡正元臺銀

162004031576

103/01/06

14：09
1,950,000 存現

台北工業公司大眾

000000000000000

103/01/06

14：16
330,000

支付蔡ＯＯ名

下房屋款

洪菱霙臺銀

162004030085

103/01/27

15：20
683,724 提現

蔡ＯＯ台北富邦銀

行信用卡繳款

103/01/27

15：22
679,563 現金繳款

洪菱霙臺銀

162004030085
103/05/27 1,300,148 轉帳

洪ＯＯ北銀、美國運

通卡費；蔡ＯＯ北銀

卡費

美金100萬2,004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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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二：

編號 日期 交易事項 應有會計分錄

1 96年 7

月17日

阿波羅公司登記於名下

之中影公司股權出售款

項4億3,244萬8,822元

信託與蔡ＯＯ，並於同

日將同額款項存入信託

帳戶

借記：受限制資產-信託  4億3,244萬8,822元

 貸記：銀行存款  4億3,244萬8,822元

2 98年 3

月26日

阿波羅公司自信託帳戶

匯出款項2億元，以現

金增資認股方式，以每

股10元之價格購得福彥

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福彥公司）2,000萬

股股票(98年5月15日印

製股票登記於阿波羅公

司名下)。

借記：以成本衡量之金融資產  2億元

 貸記：受限制資產-信託  2億元

3 98年 3

月26日

分別以兩筆5,000萬元

之信託款項，以阿波

羅公司名義向蔡ＯＯ

購得莊ＯＯ5,000萬元

本票債權及中影文化

城三分之一土地半數

之優先購買權。

借記：其他應收款-莊ＯＯ  5,000萬元

 其他資產-土地優先購買權 5,000萬元

 貸記：受限制資產-信託  1億元

4 98年 4

月1日

信託帳戶於98年4月1日

返還 318 萬 8281 元、

1,884萬0,632元

借記：銀行存款  2,202萬8,913元

 貸記：受限制資產-信託  2,202萬8,913元

5 98年 4

月2日

阿波羅公司帳戶匯

款1,506萬元至洪ＯＯ

個人帳戶

借記：其他應收款-洪ＯＯ  1,506萬元

 貸記：銀行存款  1,506萬元

6 98年 4

月9日

洪ＯＯ返還1,500萬元 借記：銀行存款  1,500萬元

 貸記：其他應收款-洪ＯＯ  1,500萬元

7 98年 5

月5日

分別支付1500萬元、 

500萬元與洪ＯＯ、領航

基金會

借記：其他應收款-洪ＯＯ  1,500萬元

   其他應收款-領航基金會  500萬元

 貸記：銀行存款    2,000萬元

8 99年 2

月12日

信 託 帳 戶 返 還 50 萬

4,000元，阿波羅公司

即於同日理運法律事務

所

借記：銀行存款  50萬4,000元

   貸記：受限制資產-信託    50萬4,000元

借記：法律顧問費    50萬4,000元

 貸記：銀行存款  50萬4,000元

9 99年 3

月19日

信託帳戶返還 140萬

元，阿波羅公司即於同

借記：銀行存款  140萬元

 貸記：受限制資產-信託  14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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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三：被告蔡ＯＯ、洪ＯＯ侵占領航基金會資金支付房款明

細

附表十四：被告蔡ＯＯ、洪ＯＯ侵占領航基金會資金支付其等住

所裝潢及水電瓦斯款明細

日支付陳ＯＯ律師 借記：律師費  140萬元

 貸記：銀行存款  140萬元

編號 時間 匯出帳戶 金額 收款人

1 104年1月20日 領航基金會台

灣 銀 行

000000000000

號帳戶

 3,632萬元 台北富邦銀行受託

信託財產專戶(房

款信託帳戶)

2 104年2月13日  同上  328萬6,195元 同上

合 計  3,960萬4,195元

扣除被告蔡ＯＯ預先匯入領航基金會台灣銀行000000000000號帳戶金額

103年11月15日 (2,743萬9,102元)

總侵占房款  1,216萬5,093元

編號 時間 匯出帳戶 金額 收款人 是否列入105

年6月25日返

還金額明細中

1 104年5月20日 領航基金會台

灣 銀 行

000000000000

號帳戶

 621萬8,835元 今品空間設計公司

有限公司、大家室

內裝修有限公司

是

2 104年5月31日 同上  4萬8,788元 35號11樓房屋104

年房屋稅

是

3 104年7月10日 現金  9萬9,700元 微風百貨(傢俱) 是

4 104年7月31日 現金  802元 35號11樓房屋電費 是

5 104年7月31日 領航基金會台

灣 銀 行

000000000000

號帳戶

 7萬9,500元 微風百貨(傢俱) 是

6 104年9月8日 同上  3萬6,864元 麗舍生活國際有限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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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衛浴設備)

7 104年9月8日 同上  81萬元 劦格空調有限公司 否

8 104年10月29

日

同上  583萬8,000元 大家室內裝修有限

公司

是

9 104年10月31

日

現金  778元 35號11樓房屋水費 是

10 104年10月31

日

現金  965元 35號11樓房屋電費 是

11 104年11月19

日

現金  10萬1,800元 雅浩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傢俱)

是

12 104年11月30

日

現金  866元 35號11樓房屋電費 是

13 104年11月30

日

現金  2萬5,079元 35號11樓房屋104

年度地價稅

是

14 105年1月27日 領航基金會台

灣 銀 行

000000000000

號帳戶

 27萬1,516元 麗舍生活國際有限

公司(衛浴設備)

否

15 105年3月11日 領航基金會中

信 商 銀

000000000000

號帳戶

 33萬元 卡比特國際貿易有

限公司(地毯)

否

16 105年3月11日 同上  62萬元 雅光有限公司(電

器)

否

17 105年3月14日 同上  47萬元 永臻貿易有限公司

(沙發)

否

18 105年3月15日 同上  218萬9,250元 大家室內裝修有限

公司

否

19 105年3月31日 現金  2萬900元 雅光有限公司(電

器)

是

20 105年3月31日 現金  3萬3,500元 燦坤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吸塵器)

是

21 105年3月31日 現金  1萬9,000元 合肥貿易有限公司

(傢俱)

是

22 105年4月1日 領航基金會中

信 商 銀

000000000000

號帳戶

 148萬9,150元 永臻貿易公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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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05年4月13日 同上  54萬元 劦格空調有限公司 否

24 105年4月30日 現金  1萬8,690元 特力屋股份有限公

司(傢俱)

是

25 105年5月5日 領航基金會中

信 商 銀

000000000000

號帳戶

 12萬8,799元 35號11樓房屋105

年房屋稅

是

26 105年5月12日 同上  72萬9,750元 大家室內裝修有限

公司

否

27 105年12月31

日

現金  4萬7,995元 35號11樓房屋105

年度地價稅

是

28 106年 領航基金會中

信 商 銀

000000000000

號帳戶

76萬8,602元 35號11樓房屋出售

予洪ＯＯ，基金會

所應繳之營業稅

否

合  計 計2,093萬9,129元

扣除被告洪ＯＯ預先匯入領航基金會台灣銀行000000000000號帳戶金額

104年5月20日 (583萬8,000元)

104年10月29

日

(583萬8,000元)

總侵占裝潢款  926萬3,1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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